养老服务扶持补贴

对养老机构按照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发〔2014〕9号）文件要求，以及《关于印发<吉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吉财社〔2018〕862号）规定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，标准为每张床位3000元。
办理流程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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